
臺北醫學大學拇山新苗培力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101年6月4日校長核訂通過 

104年2月9日校長核訂通過 

107年3月24日校長核訂通過 

109年6月3日校長核訂通過 

109年11月20日校長核訂通過 

113年4月30日校長核訂通過 

第一條（目的） 

本校為鼓勵弱勢學生奮發向學，並培養其國際視野，強化未來競爭力，

同時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藉由各式助學措施，落實照顧學生美意，

特訂定拇山新苗培力獎助學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獎助學金名額） 

獎助學金名額：視當年度本獎助學金之募款額度及申請人數而定。 

第三條（經費來源） 

本辦法獎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拇山新苗培力計畫基金。 

第四條（核發項目） 

一、膳食勵學金 

(一) 申請條件： 

1. 本校大學部在學生。 

2. 具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符合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所訂經濟條件者。 

(二) 補助金額：每名每學期6,000元。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以

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全戶戶籍謄本。 

3.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4.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 

(四) 審查核發：由生活輔導組進行初審造冊，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以家庭平均每人

年收入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二、安心助學金： 

(一) 申請條件： 

1. 本校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不含學士後)本國籍在學

生，且具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2. 經生輔組進行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SP)訪談評估後，符

合安心助學專案資格者。 

(二) 助學金額：依當學年安心助學專案助學金發放規劃而定，並

依公告時程撥款。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

以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該年度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3. 全戶戶籍謄本。 

4.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5.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 

(四) 審查核發：由生活輔導組進行初審造冊，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 

(五) 學生因故延長修業年限者，該學年不得申請本助學金。 

三、成績優秀獎學金： 

(一) 申請條件： 

1. 本校大學部在學生。 

2. 符合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資格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助學金所訂經濟條件者。 

3.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該學系前50%者。 

4. 當學期未獲領其他獎學金者。 

(二) 獎助金額：每名每學期5,000元。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以

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附班級排名)。 



(四) 審查核發：由生活輔導組進行初審造冊，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以家庭平均每人

年收入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五) 獲補助者當學期需參與校內外講座、自主讀書會或學習輔導

至少5小時，或前學期曾獲學習勵學金補助者。 

四、國際交流獎學金： 

(一) 申請條件： 

1. 凡具本校學籍(不含在職生)之本國籍在學生。 

2. 具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符合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所訂經濟條件者。 

3. 前一學期曾出國參與境外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如實習、研

修、參訪、國際會議、國際志工服務等)者。 

4. 該學年度未領取生輔組其他弱勢學生專屬國際交流獎學金

者。 

(二) 獎助金額：每名每學期每案5,000元。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以

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之證明文件(如實習相關證明文件、

研修相關證明文件、成果報告書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之論

文、壁報等)以及出國相關證明文件。 

(四) 審查核發：由生活輔導組進行初審造冊，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以家庭平均每人

年收入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五、獎勵語言能力鑑定勵學金： 

(一) 申請條件： 

1. 本校大學部在學生。 

2. 具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符合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所訂經濟條件者。 



3. 於公告申請日前一年內參與臺北醫學大學外語認證實施要

點內規範之外語能力（含英、日、德、法、韓文），成績

達本校各學系規定畢業標準或以上者。 

(二) 獎助金額：每一級別5,000元。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以

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全戶戶籍謄本。 

3.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4.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 

5. 檢定考試合格證明文件。 

(四) 審查核發：申請案件由生活輔導組審查，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以家庭平均每人

年收入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五) 每項語言之各級檢定獎勵以一次為限；已獲本勵學金者不得

重複申請英語能力精進獎勵金。 

六、證照獎勵金： 

(一) 申請條件： 

1. 本校大學部在學生。 

2. 具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符合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所訂經濟條件者。 

3. 於公告申請日前一年內取得下列證照者。 

A. 專業證照：請參閱每年教育部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不包

含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執業證書)」，或經

系所認定與職能相關之其他專業證照。 

B. 語言證照：限原住民族語、閩南語及客語之語言能力

認證。 

(二) 獎勵金額：每種證照5,000元，相同證照以補助一次為限。 

(三) 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生活輔導組公告期限內，繳交以

下文件各一份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全戶戶籍謄本。 

3.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4. 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 

5. 專業證照、語言認證考取證明。 

(四) 審查核發：申請案件由生活輔導組審查，簽請學務長核定後

核發。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以家庭平均每人

年收入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七、其他：因應特殊狀況需予以扶助者，以專案另行簽核。 

第五條（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表：獎勵語言能力鑑定勵學金發放標準表 

獎勵語言 

語言能力參考

指標 

(CEFR) 

獎勵金額(單位：新台幣) 

醫學系、牙醫學

系、藥學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護理學系、保健營養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醫務管理學

系、呼吸治療學系、牙體技

術學系、高齡健康管理學

系、口腔衛生學系、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食品安全學系 

英 文 、 日

文、德文、

法文、韓文 

B1 (進階級) -- 5,000 

B2 (高階級) 5,000 5,000 

 

 


